桂林市发改委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

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建立规范、高效、优质、廉洁的审批服务机制，大力推进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进一步提升我委行政审批服务效率和质量，结合我委职责职能，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按照“依法、简化、便民、公开、创新”原则，推进行政审批事项操作标准化，规范设定审批事项要素，对所有行政许可和公共服务事项逐项编制唯一对应的审批要件、审批流程、审批裁量准则和审批服务方式标准，实现统一、规范、科学的审批标准体系，提升行政效能，实现审批阳光化、服务无差别化。

二、主要内容

行政审批操作标准化建设主要内容有：审批要件、审批流程、裁量准则、服务方式、审批办事制度、审批运行系统平台等方面标准化建设。

（一）审批要件标准化。对我委职责范围内的所有行政许可和公共服务事项逐项列出事项的名称、性质、设定依据、申报材料、办理程序、法定时限、承诺时限、收费依据、窗口权限、窗口电话等。

1.项目名称：行政许可事项以经市人民政府公布的市发改委权力清单为依据。公共服务事项以市编办相关文件为依据。

2.事项性质：明确每一事项的性质，分为“行政许可审批” 和“公共服务事项” 两类。

3.设定依据：列明设立每一事项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依据，具体到依据名称、文号。

4.申报材料：项目申报单位需提交的材料清单。

5.办理程序：每一事项办理流程示意图。

7.法定时限、承诺时限：分别标明每一事项的法定办理时限和承诺办结时限。

8.收费依据、窗口权限、窗口电话：分别标明窗口办理的收费标准和依据、窗口办理事项权限和联系电话。

（二）审批流程标准化。按照“一事一流程”原则，对进驻市发改委行政审批办公室办理的事项逐项制定审批流程控制图。严格按照 “三集中三到位”，压缩流转环节，实现审批流程最短。审批和服务事项的审批办理程序为：申请—受理—审核—审批—办结—送达6个环节（对依法需现场勘查、专家评审、听证等环节，需在审批和办理流程图中标明），将审批办理流程整合优化到各个环节，对各环节办理步骤予以分解、连贯和固化，确保各个环节的审批办理实现无差别标准化运作。审批流程具体包括：受理地点、法定时限、承诺时限、行政审批事项流程图、咨询电话。

（三）裁量准则标准化。按照“精简、便民”的要求，列明行政审批事项必须具备的条件、申请者需提交的申报材料等，凡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审查衡量标准只作原则性规定，在审批环节中具有自由裁量权的，坚持“否定必有依据”的原则，明确申请事项审查同意与否具体裁量标准。裁量标准要做到细化、清晰、可对照、无歧义，确保每一事项面对同类申请主体实行“同标准审批”。

1.审批条件。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从前置条件、必要条件两方面列明申请人获得批准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如产业政策（鼓励或限制）、规划、土地、节能、环保、资格资质等具体要求。

2.申报材料。一次性列清申请人就所申请事项需提交的所有材料清单，并提供示范文本或填写说明。确保所有审批条件和所需材料信息一次性告知。一次性告知单上所列的审批条件和材料不得有模糊表述。
（四）服务方式标准化。一是公开行政审批服务信息。行政审批标准信息确定后，通过印发办事指南、网上公开发布等多种渠道向公众公开，提供服务指引，方便群众办事，接受社会监督。通过市发改委门户网站对外公开行政审批标准化操作规范。按照统一规格和样式，制作窗口的办事引导，表明单位名称、受理事项、咨询电话等。二是建立健全行政审批办事制度。以制度保障审批标准的执行和落实。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与审批相关的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责任追究制、一次性告知制、岗位责任制、服务承诺制、工作人员守则等各项制度，规范行政审批行为。

（五）审批办事制度、运行系统标准化。将全部审批事项统一纳入政务服务电子监察系统进行管理，加强对行政审批服务的日常监督，保证行政审批公开、公正、高效运作。通过业务操作系统把标准化处理后的行政审批具体要件、流程予以固化，实现申报、受理、审批办理，处理信息、责任人及结果全过程留痕，实现行政全过程的电子化运作与监督。据自治区《关于加快推进信息共享、业务协同和“网上政府”工作的通知》要求，大力推进行政审批事项网上申报工作。梳理网上办事事项，编制网上办事事项目录，确定办理深度和流程，确保今年年底我委行政审批事项（除涉密事项外）网上申报率不低于30%，达到自治区绩效考核要求。

三、强化监管

按照审批、管理和监督相分离的要求，加强行政审批事前、事中、事后监管，明确行政审批事项的受理、审批和监管责任人，健全本单位内部管理监督制度和严格责任追究制度。桂林市政务服务中心和本委委内相关监察科室对行政审批全过程进行监管，以规范审批标准化的实施和执行。
